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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為辦理研發成果之專利申請、審查、維護及其他專利相關事宜，爰依「中華大學研究發

展成果管理與推廣辦法」，訂定「中華大學專利申請及審查作業施行細則」。 

貳、 範圍 

本校教職員工於職務上所產生研發成果，及依本校創意擂台競賽辦法產出之創意成果。 

參、 權責單位 

研發處 

校長核定 

肆、 名詞解釋 

無。 

伍、 內容 
第一條 中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理研發成果之專利申請、審查、維護及其他專利相關事

宜，爰依「中華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理與推廣辦法」，訂定「中華大學專利申請及審查

作業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第二條 本校教職員工於職務上所產生之研發成果，除本細則或契約另有規定外，其專利申請

權、專利權及其他一切智慧財產權為本校所有，並由本校依本細則為專利申請、審查

及維護。 

依本校創意擂台競賽辦法所產出之創意成果與參加國際發明競賽作品，除專利申請依

創新創意中心每學年度提交之書面清單逕行辦理外，若發明人為職務上之發明其成果

歸屬同前項規定；若非職務上之發明，其成果歸屬為發明人與本校共有。 

第三條 專利申請、審查、維護及其他相關事宜，由本校研發處產學中心統籌辦理。 

產學中心執行前項業務時，應先諮詢技術顧問意見，並彙整申請、審查資料後，送請

專利評量委員會(以下簡稱評量會)審議，決議通過之案件，交由委任專利事務所(以下

簡稱事務所)辦理相關作業。 

評量會由研發長擔任主任委員，另遴聘六位本校專任教職員擔任委員。 

產學中心依據技術領域別建立技術顧問清單，每領域聘任三至五名顧問，受聘顧問並

應簽署願任同意書。 

產學中心應建立事務所清單，並與受任事務所簽署委任契約。 

第四條 專利申請採隨到隨審制。 

創作人檢附下列文件(以下簡稱提案資料)送至產學中心，由承辦人進行資料確認，缺漏

者應於通知後十四日內完成補件，逾期未檢附完整文件者，視為撤回提案： 

一、中華大學專利申請揭露書及其附件資料紙本四份，並提供上述文件電子檔。 

二、專利技術推廣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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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技部計畫產生之研發成果，應檢附「經費核定清單」；科技部以外計畫產生之

研發成果，應檢附計畫合約影本及依計畫書所載之計畫主持人清單。 

產學中心應於確認資料無誤後三日內，檢附前項完整文件及中華大學研究成果專利申

請評審意見表，送請三名技術顧問進行書面審查。 

技術顧問應於收受前項文件後七日內完成審查並送回產學中心，審查結果應為推薦、

不推薦或請求補充資料之意見；產學中心應將顧問補充資料之意見通知創作人，創作

人須於收到通知後五日內完成相關資料之補具。 
產學中心於技術顧問完成書審後，應檢具提案資料及書審意見併同專利經費支用情形

表(以下簡稱支用表)送評量會議決。 

評量會議決程序如下： 

一、評量會委員應為同意或不同意申請之決議。 

二、評量會決議如為同意申請，應參酌支用表，同時決議申請國家。 

三、提案經評量會決議不通過者，創作人得於收受決議通知後七日內檢附理由及補充

資料，向產學中心提出申覆，於確認資料無誤後，產學中心得以實體會議或書面

審查形式進行審查作業；逾上述期間未為申覆或申覆不通過者，不得再為爭執。 

本校學生參加創意擂台競賽或其他創作發明相關競賽作品，未獲本校推薦參與國際發

明展競賽而自行申請專利者，得於專利申請程序完備後，檢具申請收據向本校研發處

產學中心申請專利補助，每案補助金額以新台幣伍仟元為上限，每學年度補助以 20

件為限，必要時得經校長核准予以增加補助件數。 

第五條 因時效因素需於評量會決議前提出專利申請者，創作人得簽署「專利先期申請切結書」

(以下簡稱切結書)送請產學中心委託事務所先行撰稿及辦理申請作業。 

創作人應於簽署切結書後 30 日內補齊提案文件，逾期不補視為撤回提案。 

創作人之提案如因前項規定視為撤回，或未通過評量會審核者，專利費用應由創作人

自行負擔，並應返還本校已支付專利費用。 

第六條 創作人應秉學術專業及誠實信用填寫各項提案文件，如因不實、抄襲、仿冒、竊取他

人營業秘密而侵害他人權益時，創作人應自付一切責任。 

創作人應對其構想內容嚴守秘密，以免喪失新穎性。 

創作人應配合研發處推廣應用其研發成果及專利。 

第七條 本細則所稱「專利費用」係指專利申請及程序中提出答辯等所需之申請費、證書費、

年費、專利事務所服務費及其他依法令應繳納之規費等。 

通過評量會決議案，專利費用負擔方式如下： 

一、每學期全額補助創作人(含共同創作人)中華民國地區申請案一案；該案如係申請

發明案者，得另為全額補助同案新型申請一件。 

二、通過中華民國以外地區之申請案，創作人須自行負擔專利費用之百分二十。 

三、申請中因遲延而產生之規費，本校以負擔遲延一個月規費為限。 

四、申請中因答辯而產生之規費，本校以負擔二次答辯規費為限。 

五、本校應負擔專利獲證後之新型專利及發明專利前三年維護費；逾前述應維護年限

後，提請評量會進行討論。 

未通過評量會決議申請案或創作人依職務上完成之研發成果，創作人以個人名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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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已獲證之專利(以下簡稱「職務專利」)者，其專利讓與及費用負擔方式如下： 

一、創作人得請求職務專利無償讓與本校，並於提出請求時檢附專利證書及合於本校

會計規定之單據正本等相關文件為佐證。 

二、產學中心受理請求案後，應列入評量會次回會期提出討論。 

三、經評量會決議通過者，由產學中心協助辦理追加經費之申請。 

四、前項申請如獲核定者，依核定經費辦理歸墊及專利讓與作業，不足經費由創作人

自行負擔；未獲核定者，不得再為爭執。 

五、辦理讓與職務專利程序所需之專利費用，概由創作人負擔。 

六、受讓職務專利之維護費負擔同前項第五點規定。 

專利費用之負擔，須通過評量會決議。 

技術顧問審查費用為每案新台幣壹仟元。 

第八條 產學中心應每季彙整維護年限即將到期之專利案，區分新型、發明類別及其授權狀況，

提請評量會檢討有無繼續維護之必要。 

經評量會決議放棄維護之專利，本校得於進行讓售公告前，通知創作人優先買受，讓

受價格依個案另行議定。 

第九條 本細則經研究發展委員會審議，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公布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陸、 相關文件 
1. 研究發展成果管理與推廣辦法 

2. 中華大學技術授權收益運用支給要點 

3. 研發處其他相關辦法等 

柒、 使用表單 
1. 專利申請構想書 

2. 專利評審委員保密同意函 

3. 研究成果專利申請評審意見表 

4. 專利維護切結書 


